
环境空气质量监测规范

（试行）

第一章  总则

第一条 为防治空气污染，规范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工作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

法》和《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》的有关

规定，制定本规范。

第二条 本规范规定了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的设计和监测点

位设置要求、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和自动监测的方法和技术要

求以及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的管理和处理要求。

本规范适用于国家和地方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为确定

环境空气质量状况，防治空气污染所进行的常规例行环境空气质

量监测活动。

第三条 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国家环境空气质

量监测网的组织和管理，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

主管部门可参照本规范对地方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进行组织和管

理。

第2章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

第四条 设计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，应能客观反映环境空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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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染对人类生活环境的影响，并以本地区多年的环境空气质量状

况及变化趋势、产业和能源结构特点、人口分布情况、地形和气象

条件等因素为依据，充分考虑监测数据的代表性，按照监测目的

确定监测网的布点。

监测网的设计，首先应考虑所设监测点位的代表性。常规环

境空气质量监测点可分为4类：污染监控点、空气质量评价点、空

气质量对照点和空气质量背景点。

第五条 国家根据环境管理的需要，为开展环境空气质量监

测活动，设置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，其监测目的为： 

（一）确定全国城市区域环境空气质量变化趋势，反映城市

区域环境空气质量总体水平；

（二）确定全国环境空气质量背景水平以及区域空气质量状

况；

（三）判定全国及各地方的环境空气质量是否满足环境空气

质量标准的要求；

（四）为制定全国大气污染防治规划和对策提供依据。

第六条 各地方应根据环境管理的需要，按本规范规定的原

则，设置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级或市（地）级环境空气质量监

测网（以下称“地方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”），其监测目的为：

（一）确定监测网覆盖区域内空气污染物可能出现的高浓度

值；

（二）确定监测网覆盖区域内各环境质量功能区空气污染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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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代表浓度，判定其环境空气质量是否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

要求；

（三）确定监测网覆盖区域内重要污染源对环境空气质量的

影响；

（四）确定监测网覆盖区域内环境空气质量的背景水平；

（五）确定监测网覆盖区域内环境空气质量的变化趋势;

（六）为制定地方大气污染防治规划和对策提供依据。

第七条 环境空气质量常规监测项目应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

规定的污染物中选取。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的测点，须开展

必测项目的监测（必测和选测项目见附件一）；国家环境空气质

量背景点以及区域环境空气质量对照点，还应开展部分或全部选

测项目的监测。地方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的测点，可根据各地环

境管理工作的实际需要及具体情况参照本条规定确定其必测和选

测项目。

第三章 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点位的设置与调整

第八条 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应设置环境空气质量评价

点、环境空气质量背景点以及区域环境空气质量对照点。

第九条 国家环境空气质量评价点可从根据国家环境管理需

要确定的地方空气质量评价点中选取。

国家环境空气质量评价点的点位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（一）位于各城市的建成区内，并相对均匀分布，覆盖全部

建成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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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二）全部空气质量评价点的污染物浓度计算出的算术平均

值应代表所在城市建成区污染物浓度的区域总体平均值。区域总

体平均值可用该区域加密网格点（单个网格应不大于 2千米×2

千米）实测或模拟计算的算术平均值作为其估计值，用全部空气

质量评价点在同一时期的污染物浓度计算出的平均值与该估计值

相对误差应在 10%以内；

（三）用该区域加密网格点（单个网格应不大于 2千米×2

千米）实测或模拟计算的算术平均值作为区域总体平均值计算出

30、50、80和 90百分位数的估计值；用全部空气质量评价点在同

一时期的污染物浓度平均值计算出的 30、50、80和 90百分位数与

这些估计值比较时，各百分位数的相对误差在 15%以内；

    （四）各城市区域内国家环境空气质量评价点的设置数量应

符合附件二的要求。

（五）根据附件二，按城市人口和按建成区面积确定的最少

点位数不同时，取两者中的较大值；

（六）对于必测项目中存在年平均浓度连续 3年超过国家环

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级标准 20%以上的城市区域，空气质量评价点

的最少数量应为附件二规定数量的 1.5倍以上。

第十条 国家环境空气质量背景点和区域环境空气质量对照

点应根据我国的大气环流特征，在远离污染源，不受局部地区环

境影响的地方设置，也可在符合上述要求的地方环境空气质量监

测点中选取。空气质量背景点原则上应离开主要污染源及城市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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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区 50千米以上，区域环境空气质量对照点原则上应离开主要

污染源及城市建成区20千米以上。

第十一条 地方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应设置空气质量评价点、

并根据需要设置污染监控点和空气质量对照点。

地方环境空气质量评价点的设置数量应不少于国家环境空气

质量评价点在相应城市的设置数量，其覆盖范围为城市建成区。

在划定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的地区，每类功能区至少应有 1个监

测点。

污染监控点和地方环境空气质量对照点的数量由地方环境保

护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各地环境监测机构根据本地区环境管理的需

要设置。其数据可用于分析空气污染来源、作为环境规划依据，但

不参加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平均值计算。

地方环境空气质量对照点应离开主要污染源、城市居民密集

区20千米以上，并设置在城市主导风向的上风向。

第十二条 应根据本地区的污染源资料、气象资料和地理条件

等因素，确定本地区开展环境空气质量状况调查的方式，并根据

调查数据筛选出适合的地方环境空气质量评价点。所筛选出的点

位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（一）位于各城市建成区内，并相对均匀分布，覆盖全部建

成区；

（二）用全部空气质量评价点的污染物浓度计算出的算术平

均值应代表所在城市建成区污染物浓度的区域总体平均值。区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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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体平均值可用该区域加密网格点（单个网格应不大于 2千米

×2千米）实测或模拟计算的算术平均值作为其估计值，用全部

空气质量评价点在同一时期测得的污染物浓度计算出的平均值与

该估计值相对误差应在 10%以内；

（三）用该区域加密网格点（单个网格应不大于 2千米×2

千米）实测或模拟计算的算术平均值作为区域总体计算出

30、50、80和 90百分位数的估计值；用全部空气质量评价点在同

一时期的污染物浓度计算出的 30、50、80和 90百分位数与这些估

计值比较时，各百分位数的相对误差在 15%以内；

第十三条 除本规范第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条规定的要求外，环

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的设置还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（一）具有较好的代表性，能客观反映一定空间范围内的环

境空气污染水平和变化规律；

（二）各监测点之间设置条件尽可能一致，使各个监测点获

取的数据具有可比性；

（三）监测点应尽可能均匀分布，同时在布局上应反映城市

主要功能区和主要大气污染源的污染现状及变化趋势；

（四）应结合城市规划考虑监测点的布设，使确定的监测点

能兼顾未来城市发展的需要；

（五）为监测道路交通污染源或其他重要污染源对环境空气

质量影响而设置的污染监控点，应设在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

的污染物高浓度区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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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测点周围环境和采样口设置的具体要求见附件三。

第十四条 各城市所设置的污染监控点可根据地方环境管理

工作的需要以及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增加、变更和撤消。

纳入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的空气质量评价点和各城市所

设置的空气质量评价点和空气质量对照点原则上不应变更，各城

市应采取措施保证监测点附近100米内的土地使用状况相对稳定。

存在本规范第十五条所列情况时，可申请增加、变更和撤消监测

点位。增加和变更监测点位的具体要求见附件四。在增加、变更和

撤消监测点位后，城市建成区内的监测点应满足本规范第九条和

第十二条的规定。

因各种原因，造成原设置的环境空气质量对照点不再适合作

为环境空气质量对照点的，可按环境空气质量对照点的设置要求

重新选择，原环境空气质量对照点是否纳入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监

测网，应按新增设点位的要求重新确认。

第十五条  当存在下列情况时，可增加、变更和撤消监测点

位：

（一）因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或行政区划变动，导致现有监

测点位已不能全面反映城市建成区总体空气质量状况的，可增设

点位。

（二）因城市建成区建筑发生较大变化，导致现有监测点位

采样空间缩小或采样高度提升而不符合本规范要求的，可变更点

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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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因城市建成区建筑发生较大变化，导致现有监测点位

采样空间缩小或采样高度提升而不符合本规范，在最近连续 3年

城市建成区内用包括拟撤消点位在内的全部点位计算的各监测项

目的年平均值与剔除拟撤消点后计算出的年平均值的最大误差小

于 5%，且该城市建成区内的监测点数量在撤消点位后仍能满足本

规范要求时，可撤消点位，否则应按本条第二款的要求，变更点

位。

第十六条 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点位调整应报国务院环

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，具体程序另行发布。

第四章 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和手工监测

第十七条 采用自动监测方法进行环境空气质量监测，应按

《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》 （HJ/T 193-2005）所规定的

方法和技术要求进行。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中的空气质量评

价点、空气质量背景点上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应优先选用自动监

测方法。

第十八条 国家环境空气质量背景点上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

还应具备完善的手工监测能力，并可用手工监测方法进行非常规

项目监测。

采用手工监测方法进行环境空气质量监测，应按《环境空气

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》 （HJ/T 194-2005）所规定的方法和技

术要求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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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 数据管理与处理

第十九条 监测数据的管理应遵守下列要求：

（一）现场监测采样以及样品保存、运输、交接、处理和实验

室分析的原始记录是监测工作的重要凭证，应在记录表格上按规

定格式填写；

（二）原始记录应使用墨水笔或档案用签字笔书写，字迹端

正、清晰、数据更正规范，不得涂改或撕毁原始记录；

（三）监测人员必须具有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，对各项记录

负责，及时记录，不得以回忆方式填写；

（四）测试人和审核人在原始记录上签名后方可报出数据；

（五）原始记录应有统一编号，按期归档保存。

第二十条 数值修约按《数值修约规则》（GB/T 8170-87）进

行。

进行加法或减法运算时，所得结果的有效数字位数取决于绝

对误差最大的数值，即最后结果的有效数字自左起不超过参加计

算的近似值中第一个出现的可疑数字。在小数的加减计算中，结

果所保留的小数点后的位数与各近似值中小数点后位数最少者相

同。在实际计算过程中，保留的位数可比各近似值中小数点后位

数最少者多保留一位小数，将计算结果按数值修约规则处理。

进行乘法或除法运算时，所得结果的有效数字位数应与参加

运算的各近似值中有效数字位数最小者相同；乘方或开方运算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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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算结果的有效数字位数和原数相同；对数或反对数运算时，所

得结果的有效数字位数和真数相同；求四个或四个以上准确度接

近的近似值的平均值时，其平均值的有效数字位数可比原数增加

一位。

第二十一条 参加统计计算的监测数据，必须是有效监测数

据，应满足监测频率、监测周期和监测时间的要求。

超标倍数根据国家、地方颁布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计算。

环境空气污染物监测结果的表示和计算方法、超标倍数、某一

监测点（某一污染物）和多个监测点监测数据平均值的计算方法

见附件五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二十二条 本规范下列用语的含义：

（一）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：在监测点位用采样装置采集

一定时段的环境空气样品，将采集的样品在实验室用分析仪器分

析、处理的过程。

（二）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：在监测点位采用连续自动监

测仪器对环境空气质量进行连续的样品采集、处理、分析的过程。

（三）点式监测仪器 ：在固定点上通过采样系统将环境空

气采入并测定空气污染物浓度的监测分析仪器。

（四）开放光程监测仪器：采用从发射端发射光束经开放环

境到接收端的方法测定该光束光程上平均空气污染物浓度的仪器。

（五）污染监控点：为监测地区空气污染物的最高浓度，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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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污染源对当地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而设置的监测点。为监测

固定工业污染源对环境空气质量影响而设置的污染监控点，其代

表范围一般为半径 100～500米的区域，有时也可扩大到半径

500米～4 千米（如考虑较高的点源对地面浓度的影响时）的区

域；为监测道路交通污染源对环境空气质量影响而设置的污染监

控点，其代表范围为人们日常生活和活动场所中受道路交通污染

源排放影响的道路两旁及其附近区域。

（六）空气质量评价点：以监测地区的空气质量趋势或各环

境质量功能区的代表性浓度为目的而设置的监测点。其代表范围

一般为半径 500米至 4千米的区域，有时也可扩大到半径 4千米

至几十千米（如对于空气污染物浓度较低，其空间变化较小的地

区）的区域。

（七）空气质量对照点：以监测不受当地城市污染影响的城

市地区空气质量状况为目的而设置的监测点。其代表范围一般为

半径几十千米的区域。

（八）空气质量背景点：以监测国家或大区域范围的空气质量

背景水平为目的而设置的监测点。其代表性范围一般为半径 100

千米以上的区域。

（九）加密网格点：将城市的建成区划为规则的正方型网格

状，单个网格应不大于 2千米×2千米，加密网格点设在网格线

的交点上。

第二十三条 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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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监测项目

附件二：国家环境空气质量评价点设置数量要求

附件三：监测点位周围环境与采样口设置的具体要求

附件四: 监测点位调整的具体要求

附件五：数据处理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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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

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监测项目

必测项目 选测项目
二氧化硫（SO2） 总悬浮颗粒物（TSP）
二氧化氮（NO2） 铅（Pb）

可吸入颗粒物（PM10） 氟化物（F）
一氧化碳（CO） 苯并[a]芘（B[a]P）
臭氧（O3） 有毒有害有机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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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

国家环境空气质量评价点设置数量要求

建成区城市人口(万人) 建成区面积（km2） 监测点数
<10 <20 1

10-50 20-50 2
50-100 50-100 4
100-200 100-150 6
200-300 150-200 8

>300 >200 按每 25 -30 km2建成

区面积设 1 个监测点，

并且不少于 8 个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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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：

监测点位周围环境与采样口设置的具体要求

一、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周围环境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（一）监测点周围50米范围内不应有污染源；

（二）点式监测仪器采样口周围，监测光束附近或开

放光程监测仪器发射光源到监测光束接收端之间不能有阻

碍环境空气流通的高大建筑物、树木或其他障碍物。从采样

口或监测光束到附近最高障碍物之间的水平距离，应为该

障碍物与采样口或监测光束高度差的两倍以上；

（三）采样口周围水平面应保证 270°以上的捕集空间，

如果采样口一边靠近建筑物，采样口周围水平面应有 180°

以上的自由空间；

（四）监测点周围环境状况相对稳定，安全和防火措

施有保障；

（五）监测点附近无强大的电磁干扰，周围有稳定可

靠的电力供应，通信线路容易安装和检修；

（六）监测点周围应有合适的车辆通道。

二、采样口位置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（一）对于手工间断采样，其采样口离地面的高度应

在 1.5 ～15米范围内；

（二）对于自动监测，其采样口或监测光束离地面的

高度应在 3 ～15米范围内；

（三）针对道路交通的污染监控点，其采样口离地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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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高度应在2 ～5米范围内；

（四）在保证监测点具有空间代表性的前提下，若所

选点位周围半径300～500米范围内建筑物平均高度在20米

以上，无法按满足（一）、（二）条的高度要求设置时，其

采样口高度可以在 15～25米范围内选取；

（五）在建筑物上安装监测仪器时，监测仪器的采样

口离建筑物墙壁、屋顶等支撑物表面的距离应大于 1米；

（六）使用开放光程监测仪器进行空气质量监测时，

在监测光束能完全通过的情况下，允许监测光束从日平均

机动车流量少于 10,000辆的道路上空、对监测结果影响不大

的小污染源和少量未达到间隔距离要求的树木或建筑物上

空穿过，穿过的合计距离，不能超过监测光束总光程长度

的 10%；

（七）当某监测点需设置多个采样口时，为防止其他

采样口干扰颗粒物样品的采集，颗粒物采样口与其他采样

口之间的直线距离应大于 1米。若使用大流量总悬浮颗粒物

（TSP）采样装置进行并行监测，其他采样口与颗粒物采样

口的直线距离应大于2米；

（八）对于空气质量评价点，应避免车辆尾气或其他

污染源直接对监测结果产生干扰，点式仪器采样口与道路

之间最小间隔距离应按下表的要求确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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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：点式仪器采样口与交通道路之间最小间隔距离

道路日平均机动车流

量

（日平均车辆数）

采样口与交通道路边缘之间最小距离（m）
PM10 SO2、NO2、CO 和 O3

≤3 000 25 10
3 000 – 6 000 30 20
6 000 – 15 000 45 30
15 000 – 40 000 80 60

>40 000 150 100

（九）污染监控点的具体设置原则根据监测目的由地

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确定。针对道路交通的污染监控点，

采样口距道路边缘距离不得超过 20米；

（十）开放光程监测仪器的监测光程长度的测绘误差

应在±3米内（当监测光程长度小于200米时，光程长度的

测绘误差应小于实际光程的±1.5%）；

（十一）开放光程监测仪器发射端到接收端之间的监

测光束仰角不应超过15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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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：

监测点位调整的具体要求

一、增设点位应遵守下列要求：

（一）新建或扩展的城市建成区与原城区不相连，且

面积大于 10平方公里时，可在新建或扩展区按照独立监测

网布设监测点位，再与现有监测点位共同组成城市环境空

气质量监测网；面积小于 10平方公里的新、扩建成区原则上

不增设监测点位；

（二）新建或扩展的城市建成区与原城区相连成片，

且面积大于 25平方公里或大于原监测点位平均覆盖面积的，

可在新建或扩展区增设监测点位，再与现有监测点位共同

组成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；

（三）按照现有城市监测网布设时的建成区面积计算，

平均每个点位覆盖面积大于 25平方公里的，可在原建成区

及新、扩建成区增设监测点位。新增点位要结合现有监测网

点一并进行技术论证。

二、点位变更时应就近移动点位，但点位移动的直线距

离不应超过1000米。变更点位应遵守下列具体要求：

（一）变更后的监测点与原监测点应位于同一类功能

区；

（二）变更后的监测点位与原监测点位平均浓度偏差

应小于 15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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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五：数据处理方法

一、监测结果表示及计算：

环境空气污染物监测结果，通常以标准状况下的质量

浓度（mg/m3或μg/m3）表示。按式（1）及式（2）计算：

                C=W/Vnd          ··   ·（1）   

式中：C——污染物浓度，mg/m3或μg/m3；

      Vnd——标准状况下采样体积，m3；

W——在相应采样体积中，污染物的含量，mg或

μg；

在实际工作时，有时也用空气中的体积分数（×10-6）

表示气体污染物浓度。两种单位的换算公式如下：

        C= （ M/22.4 ） ·X 

······（2）

式中：C——污染物的质量浓度，mg/m3（或μg/m3）

      M——污染物的摩尔质量，g/mol；

      X——污染物的体积分数，×10-6；

     22.4——标准状态下，1摩尔分子气体污染物的体

积，L/mol。

二、监测数据平均值计算：

（一）某一监测点（某一污染物）监测数据在 i=1,2, 

···,n时段的平均值计算，如式（3）所示：

               ∑
=

=
n

i
ijj C

n
C

1

1
··········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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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·（3）

式中： C j——第 j监测点在 i=1,2, ···,n时段的平

均值；

      Cij——第 j监测点在第 i个时段的监测数据；

      n——监测时段的总数。

若样品浓度低于监测方法检出限时，则该监测数据应

标明未检出，并以 1/2最低检出限报出，同时用该数值参加

统计计算。

（二）多个监测点监测数据在 i=1,2, ···,n时段

的平均值计算，如式（4）所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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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
··（4）

式中： ijC ：第 j监测点在第 i个时段的监测数据；

      C：m个监测点在 i=1,2, ···,n时段的监测

数据平均值；

      m——监测点数目。

n——监测时段的总数

三、超标倍数的计算：

按式（5）计算：

                
0

0

C

CC
r

−=  

········（5）

式中： r——超标倍数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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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C——监测数据浓度值；

       C0——相应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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